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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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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购买网课学习
有人偷录课程营利

我在网上买了收费学习课程， 因课程收

费过高， 个人无力承担课程费用， 就联合同

学一起集资购买课程。 但我与教育机构签订

了一个协议， 协议内容有一条是 “课堂上录

音、 录像， 一经发现， 将在不退还学费的情

况下， 要求退学。 同时还将保留追究本人法

律责任的权利。” 因为课程是一起集资购买

的， 我把课程直播给集资购买的人听课， 有

人偷偷录像并发到其他销售软件售卖， 用于

营利。 现在暂时未确认是谁泄露的课程录像，

我担心教育机构追责。 想知道如果找到泄露

人员的话， 我会担多少责任？ 马先生

【解答】

马先生， 您好！ 合同具有主体相对性，

也就是说合同关系仅发生在特定人之间， 合

同中的权利义务也仅约束合同关系的各方，

不能约束第三人。 现您与教育机构签署协议，

协议中对禁止网课录音录像以及违约责任进

行了约定， 您作为协议中的一方， 应当受该

协议条款的约束， 如果您违反协议约定， 无

论是您自行录制网课， 还是允许他人使用您

的账号录制课程， 最终录制课程的行为都是

以您账号的名义进行的， 从合同实际履行情

况看， 是您的账号在违反协议约定， 教育机

构是有权向您主张违约责任的。 虽然您可能

觉得委屈， 因为录制课程的并不是您， 而是

您的某一个同学， 但鉴于合同相对性原则，

该协议条款不能直接约束到协议以外的他人，

因此教育机构也无法向您的同学主张违约责

任。 据此， 您有承担全部违约责任的风险。

房产过户未收到全款
能否申请查封房子

2019年3月， 我以90万元的价格卖给徐某

一套房产并且已经过户，周某担保，合同上表

明出现任何问题由周某负责。 可到目前为止，

对方还剩余15万元未结清。徐某称没钱没法继

续支付，周某也说自己没钱。 我去查询该房产

时，发现徐某已经在4月将房子抵押给他人，且

抵押金额远远高于实际金额， 抵押金额为150

万元。 我准备起诉他们，请问我是否可提请查

封房子？ 房子拍卖是先还我钱，还是先还债权

人，或者说协商？ 郝先生

【解答】

郝先生， 您好！ 您可以将徐某和周某列

为共同被告起诉， 要求徐某支付剩余房款，

并要求周某承担担保责任， 同时可以申请诉

讼保全， 查封冻结两人有关的财产。 目前徐

某和周某都称自己没有钱， 不愿意归还， 如

果您不起诉， 他们很可能会一直拖延不支付

房款直至过了诉讼时效， 您的权利届时将不

再受法律保障。 只有您起诉了， 才知道结果

如何， 或协商或判决， 都能让您的权利得到

保障。

小轿车撞倒摩托车
责任未定难下结论

小轿车天黑时在县道上直行超速行驶，路

过一个村口时也没有减速。 路口并没有红绿

灯，对面一辆摩托车突然左拐过马路，发生交

通事故。由于摩托车超载，导致有人员死亡，也

有伤残。当时有监控，小轿车打开了远光灯，后

方也有一辆轿车打开远光灯，影响了对方摩托

车司机的视线。 暂未定责，请问这种情况一般

判小轿车主责还是全责？ 萧先生

【解答】

萧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 检查、 调

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 鉴定结论， 及时制作

交通事故认定书， 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

实、 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 并送达当事人。

因此， 对于小轿车方承担什么责任， 请等待

交通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即可。

新房多次出现质量问题
维修未果业主如何维权

我购买了一套新房。 在交房的时候， 我

找人检查了房子， 发现房顶有一条很长的裂

痕， 从主卧窗户一直到旁边的两个卫生间，

且都有漏水情况。 现在开发商的工程部维修

了三次， 还没有修好， 导致房子迟迟不能交

接到我手上。 请问这属于逾期交房吗？ 我可

以向对方索赔吗？ 王女士

【解答】

王女士，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规定，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

求， 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买受人可以

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 “因房屋主体

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 或者房屋交

付使用后， 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

合格， 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

应予支持。” 由此可见， 拒绝收房的前提是不

符合质量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在房屋中

具体表现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

用或无法正常使用。 现您购买的新房具有漏

水、 裂痕的情况， 如果这些情况属于主体结

构质量问题， 或者即便不是主体结构质量问

题， 但会严重影响您的正常居住使用， 则您

有权拒绝收房， 由此引发的逾期交付房屋，

您有权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

医院误诊为癌症
能否向医院索赔

我妈妈因甲状腺乳头状癌淋巴结转移，

去医院检查， 医生建议做全身 CT。 CT 结果

经专家分析认为还患有浸润性肺癌早期， 需

要做手术。 但术后活检结果不是癌症， 前后

花了接近 9 万元， 还切除了部分肺， 造成了

永久性损伤。 请问出现这样的误诊是否可以

向医院索赔？ 孟女士

【解答】

孟女士， 您好！ 医院的检查、 手术行为

是否构成误诊， 不是您和我现在就能判断的。

如果您认为医院的医疗活动有误， 可以持病

历资料等书面证据向人民法院起诉， 并申请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如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确定为医疗事故的， 您有权根据医疗事故等

级获得相应的赔偿。

身份证被人拿去买车
出事故由谁承担责任

几年前， 因为讲兄弟义气， 我的身份证

被一个朋友拿去买车。 我没有看见过那辆车，

买车人也几年没有联系了， 现在也没有对方

的联系方式。 在网上查了下， 这辆车已经过

了年检时效。 现在人和车都找不到， 我是否

可以去车管所挂失？ 挂失后， 如果出交通事

故， 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朱先生

【解答】

朱先生， 您好！ 首先， 您朋友和车辆找

不到了， 您可以先报警， 以固定您不是车辆

的实际使用人的证据， 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安

的帮助尽快找到车辆； 您也可以持报案回执

到车管所办理有关手续。 其次， 对于您名下

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您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

问题，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规定， 因租赁、 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

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 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

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部

分，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

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盗窃、 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 由盗窃人、 抢劫人

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在机动

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

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多年前遭人诬陷入狱

追诉时效应如何认定

【律师说法】

上海想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崔瑶律师分析

认为， 根据刑法规定，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造成严重后果

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现公司会

计杨某虚构记账凭证， 诬告陷害夏先生， 使夏

先生被判刑入狱， 杨某的行为涉嫌诬告陷害罪。

崔瑶律师表示， 根据刑法时效规定， 法定

最高刑为十年以上的， 犯罪经过十五年不再追

诉。 从案情看杨某 2000 年编制凭证， 2001 年举

报夏先生， 至 2018 年 12 月， 杨某的犯罪行为

表面上已超过十五年。 这是否意味着夏先生想

向杨某讨回公道的诉求就无法达成呢？ 崔瑶律

师告诉记者， 对夏先生来说， 要确立杨某系诬

告陷害的前提是， 必须先证明法院对自己作出

的挪用公款罪是错误的， 而推翻这个判决只能

通过申诉。 因此夏先生在出狱后长达 10 年的申

诉， 在推翻法院判决证明自身清白的同时， 也

证明了杨某诬告陷害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仅凭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认为夏先生无权

追诉， 则不但对夏先生不公平， 也放任了真正

的犯罪行为， 不符合立法精神。

对于本案， 崔瑶律师认为夏先生可以追究

杨某的法律责任， 且仍在追诉时效内。 夏先生

可以通过自诉的方式向杨某追究诬告陷害罪。

【事由】

2000 年， 某公司会计杨某利用工作岗位的

便利， 蓄意编制了两份虚假记账凭证。 2001 年

初， 杨某以这两份虚假的记账凭证为证据， 向

当地检察机关举报该公司经理夏先生涉嫌贪污

犯罪。 2001 年 7 月， 检察机关以夏先生涉嫌贪

污犯罪而予以刑事拘留。 2002 年初取保候审。

2006 年初， 当地法院以夏先生犯挪用公款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并在看守所服刑期

满。

从始至终， 夏先生一直否认自己的犯罪事

实， 但当时法院并未予以取信。 即便是出狱后，

夏先生依然在家人的支持下通过正当途径对该

案进行申诉。 2018年 12月， 夏先生终于洗刷掉

了自己的冤情， 当地法院改判夏先生无罪， 更

重要的是， 法院还认定此前两份作为重要证据

的记账凭证是虚假的。

尽管冤情终于洗清， 但夏先生对会计杨某

的陷害行为却无法释怀。 尤其是在得知这两份

记账凭证是捏造后， 夏先生希望能依法追究杨

某的法律责任。 但从事发至今已差不多 20 年

了， 追诉时效是否已过？ 夏先生又该采用什么

方式呢？

□记者 金勇

2006 年， 某公司经理夏先生因犯挪用公款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刑满后， 夏先

生一直向当地司法部门申诉， 他表示， 自己是
被公司会计陷害入狱的。

经过漫长的申诉， 差不多十年后， 当地法

院改判夏先生无罪， 并认定此前最重要的证据

是假的。 夏先生拿到新的判决书后感慨万千 ，

他想知道能否追究那个陷害自己入狱的会计 。

但事情过去了那么久， 不知道是否还在追诉时
效期内。 夏先生的妻子罗女士表示， “要不是

那个会计陷害， 我丈夫不会被冤枉坐牢， 这个
责任必须追究。”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刑法时效规定， 法定

最高刑为十年以上的， 犯罪经过十五年不再追

诉。 但是客观上分析， 对夏某来说， 要确立自

己被诬告陷害的前提是， 先证明法院对自己作

出的挪用公款罪是错误的， 而推翻这个判决只
有通过申诉。 因此夏先生的申诉在推翻证明自

证清白的同时， 也证明了对方诬告陷害的事实。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仅凭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

认为夏先生无权追诉， 则不但对夏先生不公平，

也放任了真正的犯罪行为， 不符合立法精神。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